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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散－－多管⿑下的⿈⽜條款能解決⿈⽜問題嗎？

⽂:陳玠宇（認證法律⼈） ‧ 消費‧借還錢‧契約 ‧ 2024-06-14

本⽂

⼀、為什麼賣⿈⽜票會被處罰？

⿈⽜指的是那些購買演場會、運動賽事或交通票券，再以⾼於票⾯價格出售，從中獲利的⼈。⿈⽜的⾏為對有
購票需求的⺠眾造成極⼤的困擾，為了遏⽌⿈⽜歪⾵，國家遂訂定相關法律加以約束。

但也有⼈認為，⿈⽜存在是市場機制運作的結果，⿈⽜憑藉較快的⼿速搶到熱⾨的票券，許多搶不到票的⼈願
意⽤⾼於定價的價格向⿈⽜購買，買賣雙⽅銀貨兩訖，在契約⾃由原則下，國家法律似乎沒有介⼊的必要。

⽴法者在制定法律時，需要衡量社會整體的價值和秩序，即便是能⽤經濟學解釋的社會現象[1]，也有可能和多
數⼈的道德底限不符，甚⾄侵害特定⼈的權益，就販售⿈⽜票⽽⾔，影響的便是票券市場公平交易的秩序，法
律就有介⼊的必要。

（⼀）對⿈⽜⼒有未逮的社會秩序維護法

在⽂化創意產業發展法（簡稱⽂創法）及運動產業發展條例（簡稱運產條例）修法之前，只有鐵路法對加價販
售⽕⾞、⾼鐵⾞票的⾏為有特別規範，販售演場會或是運動賽事的⿈⽜票只能依社會秩序維護法（簡稱社維
法）處罰（詳表1），但社維法的規定較為限縮，警察機關在證明上也有困難。

社維法第64條規範的⾏為是「⾮供⾃⽤，購買運輸、遊樂票券⽽轉售圖利者[2]」，但在實務上，多認定必須
要在購買票券的當下，即無⾃⽤的打算，如果是買了之後有事不能去看，再加價賣⼈，就不符合本條的構成要
件。

加上社維法規定，法院受理違反社維法的案件時，須準⽤刑事訴訟法的規定[3]，⽽刑事訴訟在無罪推定原則的
要求下[4]，對於犯罪事實的認定上須達到無庸置疑的程度，⾏為⼈購票當下是否是⾃⽤較難證明，如果僅轉售
少量票券，法院多會裁定不罰[5]。

即便被法院認定構成社維法的⿈⽜⾏為，處分僅為最多3⽇的拘留或最⾼新臺幣（以下同）1萬8千元的罰鍰，
處罰較輕，導致過去許多⼈仍願意鋌⽽⾛險，社維法的規範並無法有效遏阻⿈⽜⾏為。

（⼆）鐵路法、⽂創法和運產條例陸續修法

典型的⿈⽜⾏為是購票後加價出售，從中獲利的⼈，除了處罰轉售票券的⾏為外，針對使⽤虛偽資料（例如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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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分證字號⼤量購票），或其他不正⽅法，以電腦設備來購買票券（例如使⽤外掛程式搶票），鐵路法、⽂
創法和運發條例也有相關規定（詳表1）。

鐵路法在1978年⼤修時便加⼊⿈⽜條款。2016年時，更因應網路訂票產⽣的⿈⽜問題，修法改以⾞票價格之
倍數作為罰鍰的計算，並加⼊以不正⽅法（例如駭⼊購票網站）利⽤電腦相關設備訂票的處罰[6]，來解決年節
返鄉時，不法業者壟斷⾞票的問題。

⽽近年各種⾳樂祭和演唱會盛⾏，尤其在COVID-19疫情結束後，⼤型藝⽂活動陸續恢復舉辦，許多歌⼿和偶
像團體紛紛來台舉辦演唱會，⼀票難求的情況下也讓⿈⽜更加猖狂，也引起社會⼤眾不滿，⽴法院也在2023

年陸續修法，針對演唱會[7]和運動賽事[8]的票券訂定特別規範來處罰⿈⽜⾏為。

值得注意的是，利⽤外掛程式或以不實的資料購買⾞票或娛樂、運動票券，都已嚴重影響購票秩序，侵害⼤眾
公平購票的機會，將⾯臨處有期徒刑或罰⾦的刑事責任，不同於單純加價轉售僅處以⾏政罰鍰。

表1 現⾏法規對⿈⽜罰則⼀覽表
法律 ⾏為 罰則

社會秩序維護法第64條第2款 ⾮供⾃⽤，購買票券⽽轉
售圖利

3⽇以下拘留或1萬8千元以下罰鍰

鐵路法第65條
加價出售或換取不正利益 每張處⾞票價格5倍⾄30倍罰鍰

不正⽅式購票 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科或併科3百萬元
以下罰⾦

⽂化創意產業發展法第10條之1第
2、3項

加價出售 每張處票⾯⾦額或定價10倍⾄50倍罰鍰

不正⽅式購票 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科或併科3百萬元
以下罰⾦

運動產業發展條例第24條之1第
2、3項

加價出售 每張處票⾯⾦額10倍⾄50倍罰鍰

出售免費票券 每張處1萬8千元以下罰鍰

不正⽅式購票 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科或併科3百萬元
以下罰⾦

來源：作者依相關法規彙整
 

⼆、⿈⽜票要怎麼檢舉？檢舉會有獎⾦嗎？

2023年修法後，⽂化部針對藝⽂活動，和教育部針對體育賽事，也分別在網站上設⽴檢舉專區：
⽂化部：https://noscalper.moc.gov.tw/
教育部：https://report.500.gov.tw/report500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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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若遇到⿈⽜加價販售票券，或是知道有⼈利⽤外掛程式購票，可以到以上網站提供相關證據來檢舉。

具名檢舉的話，針對演唱會等藝⽂活動與運動賽事，會提供檢舉⼈檢舉獎⾦，如果是檢舉加價販售的⿈⽜，會
依照該案裁處罰鍰的⾦額，提供20％、最⾼10萬元的檢舉獎⾦；如果是檢舉以不正⽅式購票的情況，則⼀律
核發10萬元的檢舉獎⾦[9]。但匿名檢舉，或沒有提供真實姓名、⾝分證明⽂件就不會有獎⾦[10]。

⾄於⽕⾞或⾼鐵票的⿈⽜，則可以撥打鐵路警察局的電話或是透過電⼦郵件來檢舉。但檢舉交通票⿈⽜並沒有
檢舉獎⾦。

三、搭著其他商品⼀起賣就沒事了嗎？

社維法處罰⿈⽜⾏為的限制已如前述，在⽂創法和運產條例修正後，似乎能解決購票時動機難以證明的問題，
但道⾼⼀尺，魔⾼⼀丈，也有⼈利⽤搭售商品的⽅法來販售⾨票，遊⾛在法律邊緣地帶。

2023年亞錦賽，曾有⺠眾將⼀張原價300元的⾝障票搭配職棒周邊商品，以2,000元販售，警⽅認為商品價
值約600元，⾏為⼈從中賺取1,100元的價差，便派員警喬裝買家和⾏為⼈⾯交。

警⽅現場查扣⾨票、周邊商品和交易所得2,000元，並依社維法移送臺北地⽅法院審理，法院認為⾏為⼈的⾨
票是以原價轉售，⽽搭售的商品並沒有⼀定的交易⾏情，轉售並無不合理，且難以認定⾏為⼈在購票之初就有
轉售圖利意圖，認為⾏為⼈並未違反社維法第64條的規定，裁定不罰[11]。

四、結論－－防不勝防的⿈⽜難題

上述搭售⾨票被法院裁定不罰的狀況或許會讓很多⼈難以接受，但如果稍微調整事實，⾏為⼈只要改成「買職
棒週邊商品贈送亞錦賽⾨票」，就能完全逸脫法條的⽂義，難以約束相關⾏為。除了搭售商品外，也有「代搶
代購」服務，在票券開賣前就先收取服務費，也同樣⾛在法律的灰⾊地帶。

⿈⽜問題防不勝防，筆者認為根本解決⿈⽜問題的⽅法應是票券採「實名制」，但實名制有個⼈資料保護的問
題，在購票和⼊場時，主辦單位也會增加額外的成本，除了⽴法端繼續努⼒外，如何制定更健全的購票政策，
也考驗主辦單位的智慧。

註腳
   參考關鍵評論網（2018），《《百辯經濟學》：⿈⽜某⽅⾯協助了中低階層的⺠眾，並且傷害了富⼈》

。
[1]

   社會秩序維護法第 64 條第2款：「有左列各款⾏為之⼀者，處三⽇以下拘留或新臺幣⼀萬⼋千元以下罰
鍰：……⼆、⾮供⾃⽤，購買運輸、遊樂票券⽽轉售圖利者。」

[2]

   社會秩序維護法第92條：「法院受理違反本法案件，除本法有規定者外，準⽤刑事訴訟法之規定。」[3]

   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1項：「被告未經審判證明有罪確定前，推定其為無罪。」[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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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籤

   例如臺灣新北地⽅法院三重簡易庭106年度重秩字第15號刑事裁定：「顯⾒甲○○係基於時間無法觀看進
⽽轉售，此外，復查無其他證據⾜以證明被移送⼈甲○○⾃始係⾮供⾃⽤⽽購買上開票卷，從⽽，被移送
⼈甲○○違法⾏為即屬不能證明，⾃應為不罰之諭知。」

[5]

   鐵路法第65條：「
I 購買⾞票加價出售或換取不正利益圖利者，按⾞票張數，處每張⾞票價格之五倍⾄三⼗倍罰鍰。加價出
售⾞票或取票憑證圖利者，亦同。
II 以不正⽅法將虛偽資料或不正指令輸⼊電腦或其相關設備⽽購買⾞票、取得訂票或取票憑證者，處五年
以下有期徒刑或科或併科新臺幣三百萬元以下罰⾦。」

[6]

   ⽂化創意產業發展法第10條之1第2項、第3項：「
II 將藝⽂表演票券以超過票⾯⾦額或定價販售者，按票券張數，由主管機關處票⾯⾦額或定價之⼗倍⾄五
⼗倍罰鍰。
III 以虛偽資料或其他不正⽅式，利⽤電腦或其他相關設備購買藝⽂表演票券，取得訂票或取票憑證者，
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科或併科新臺幣三百萬元以下罰⾦。」

[7]

   運動產業發展條例第24條之1第2項、第3項：「
II 將公開販售之運動賽事或活動票券，以超過票⾯⾦額或將該運動賽事或活動無票⾯⾦額票券定價販售者
，按票券張數，由主管機關處每張票⾯⾦額或無票⾯⾦額票券區域對照所應販售票⾯⾦額之⼗倍⾄五⼗倍
罰鍰。將全⾯或部分免費⼊場之運動賽事或活動免費票券定價販售者，按票券張數，由主管機關處每張票
券新臺幣⼀萬⼋千元以下罰鍰。
III 以虛偽資料或其他不正⽅式，利⽤電腦或其他相關設備購買運動賽事或活動票券，取得訂票或取票憑
證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科或併科新臺幣三百萬元以下罰⾦。」

[8]

   ⽂化創意產業發展法第⼗條之⼀檢舉案件處理及獎勵辦法第6條第1項：「
因檢舉⽽查獲本法第⼗條之⼀第⼆項或第三項規定案件，發放檢舉⼈檢舉獎⾦之標準如下：
⼀、屬本法第⼗條之⼀第⼆項規定案件者，按裁處罰鍰百分之⼆⼗核發獎⾦，最⾼以新臺幣⼗萬元為限。
⼆、屬本法第⼗條之⼀第三項規定案件者，核發新臺幣⼗萬元獎⾦。」
運動賽事或活動票券違規案件檢舉處理及獎勵辦法第10條第1項：「檢舉獎⾦之核發基準如下：
⼀、本條例第⼆⼗四條之⼀第⼆項規定案件：按裁處罰鍰百分之⼆⼗核發獎⾦，最⾼以新臺幣⼗萬元為限
。
⼆、本條例第⼆⼗四條之⼀第三項規定案件：新臺幣⼗萬元。」

[9]

   ⽂化創意產業發展法第⼗條之⼀檢舉案件處理及獎勵辦法第4條：「檢舉⼈不以真實姓名檢舉或未提供⾜
資證明⾝分之證明⽂件，經主管機關限期通知補正，屆期未補正者，得不予發放檢舉獎⾦。」
運動賽事或活動票券違規案件檢舉處理及獎勵辦法第7條：「檢舉⼈不以真實姓名檢舉，或未提供⾜資證
明⾝分之⽂件，經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通知限期補正，屆期未補正者，不予核發獎⾦。」

[10]

   中央社（2023），《搭配職棒商品轉售亞錦賽⾨票 北院裁定不罰》；臺北簡易庭 112 年度北秩字第 23
0 號刑事裁定：「衡以被移送⼈於警詢時所稱⾨票以原價300元販售，搭配商品⼀同出售，⽽商品交易價
值無公定價格，堪認被移送⼈轉售⾏為尚屬合理，難認有購⼊之初即有轉售圖利之意圖。」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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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票，運動賽事，娛樂票券，交通票券，社維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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